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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15-0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1、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首钢总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147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

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年，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147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

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 年，并按规定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德意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6.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40.30 亿元），

其中资金业务授信额度 3亿美元，贸易融资授信额度 3.5亿美元，授信有效期 1

年，信用方式。 

4、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红塔烟草（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3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

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年。 

5、本公司董事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审议同意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70 亿元人民币，业务范围包括资金融出类业务、资金交

易类业务、贸易融资类业务和同业担保类业务，授信有效期 1 年，信用方式，额

度共用，并按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关联交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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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均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

案》，同意核定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147 亿元人民币（不

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年。

因该额度在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按规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首钢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18.06 亿股股份，持股比

例 20.28%，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4 年，本公司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145 亿元

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达到 3000 万元以

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

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147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

行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年。因该额度在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6.24

亿股股份，持股比例 18.24%，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4 年，本公司给予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

易授信额度 145 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至本次关联

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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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 5%以上。 

3、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

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

额度 6.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40.30 亿元），其中资金业务授信额度 3 亿美元，

贸易融资授信额度 3.5 亿美元，授信有效期 1 年，信用方式。因该额度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在 5%以下，由本公司董事

会审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7.31亿股股

份，持股比例 8.21%，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4 年，本公司给予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

额度 6.5 亿美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德意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4、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

易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

联交易授信额度 30 亿元人民币（不含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

存单和国债金额），授信有效期 1年。因该额度在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以上，在 5%以下，由本公司董事会审批，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3.89

亿股股份，持股比例 4.37%，在本公司董事会中拥有董事席位，对本公司构成重

大影响，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4 年，本公司给予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30亿元

人民币（不含银行存单和国债质押担保业务）关联交易授信额度。至本次关联交

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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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 5%以上。 

5、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的议案》，同意

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70 亿元人民币，业务范围包括资

金融出类业务、资金交易类业务、贸易融资类业务和同业担保类业务，授信有效

期 1 年，信用方式，额度共用。因该额度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以上，按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 82%，

对其构成控制，是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2014 年，本公司给予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额度 60亿元人民

币。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在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实际用信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首钢总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北京，法定代表人为靳伟，注

册资本 72.64亿元，该公司以钢铁为主业，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

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截至

2013 年末，首钢总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3917.77 亿元，总负债为 2852.25 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 1065.52亿元；营业收入为 2108.43亿元，合并后净利润为-20.02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 2579.66 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7.79亿元。截至2014年9月末，其合并总资产为4082.06亿元，总负债为2980.11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101.95 亿元；营业收入为 1376.07亿元，合并后净利润为

-6.92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 1673.27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39.44 亿元。 

2、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北京，法

定代表人为费圣英，注册资本190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

托管、为企业重组、并购、战略配售、创业投资提供服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等，业务范围涵盖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四大板块，股东为国家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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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末，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总资产为753.39亿元，总负

债为282.5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470.88亿元；营业收入为81.27亿元，净利润为

26.17亿元。截至2014年9月末，其合并总资产为819.17亿元，总负债为315.01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504.16亿元，营业收入为72.86亿元，净利润为23.53亿元。 

3、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注册

地在德国法兰克福，法定代表人为 Jürgen Fitschen和 Anshuman Jain，注册资

本 35.31 亿欧元，主营业务为通过自身或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从事各类银行业

务，提供包括资本、基金管理、不动产金融、融资、研究与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截至 2013 年末，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总资

产规模为 1.6114 万亿欧元，较年初下降 4009 亿欧元；股东权益余额为 547.19

亿欧元，较年初增加 7.18 亿欧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6.9％，较年初增加 1.8

个百分点；净利润为 6.81亿欧元，较 2012年增加 3.65亿欧元。截至 2014年 9

月末，其合并总资产规模为 1.7090 万亿欧元，股东权益余额为 663.52亿欧元；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5.5％；净利润为 12.50亿欧元。 

4、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国有企业，注册地在中国玉溪，法

定代表人夏开元，注册资本 60 亿元，主营业务为烟草加工、生产、销售，烟草

工业专用设备制造、销售，股东为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3年末，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1135.84 亿元，总负债为 308.53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827.31 亿元；营业收入为 963.96 亿元，净利润为 83.13

亿元。截至 2014年 9月末，其本部总资产为 892.61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727.70

亿元；营业收入为 705.91亿元，净利润为 46.26亿元。 

5、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银行系租赁公司，注册地在中国昆明，法定

代表人任永光，注册资本 30 亿元。股东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2%，昆

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8%。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

东一年期（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

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外汇借款；租

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截至 2014

年末，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74.41亿元，总负债为 242.19亿元，所

有者权益为 32.22 亿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6.73 亿元，净利润为 2.1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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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本充足率为 13.71%，租赁资产收息率为 100%，无不良资产。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授信项下具体业务的价格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

类业务执行相同标准。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 3月 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度的议案》，表

决结果：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方建一、邹立宾回避。此

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 3月 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

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6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汝

革、丁世龙回避。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 3月 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信额

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 Christian 

K. Ricken 回避。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 3月 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关联交易授

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李剑波

回避。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 3月 24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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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授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任永光回避。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

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予以认可，签署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笔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核定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47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147 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授信额

度事项、核定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6.5亿美元关联交易授信额

度事项、核定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30 亿元人民币关联

交易授信额度事项、核定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70 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授信额

度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部门的监管要求，符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由于重大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的情形，具公允性。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 

2、董事会决议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4、经独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6日 

 


